


民進黨黨團提案：
為確保我國天然氣穩定供應，中油公司正依計畫推動與執行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相關工程。為確保工程之進行不致影響周遭環境生態，請中油公司公司確實遵守不在大潭G1、G2、G3藻礁區進行工程開發之承諾，並依環保署107年10月8日通過的環境影響說明書等相關書件，執行各項包含藻礁在內之環境監測及保護措施。另有關今（109）年3月28日發生之工作船斷纜緊急坐底致磨損部分藻礁，亦請中油公司儘速研提防災及緊急應變措施，並全力配合海委會海保署的調查，且依照環保署要求於5月29日前依環評法第18條提出因應對策，務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鄭運鵬　　鍾佳濱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1人，贊成者35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30分15秒

表決議題：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30)
　　　　　國民黨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1　　贊成人數：35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0

贊成：

陳椒華　　林為洲　　蔣萬安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張其祿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反對：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棄權：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民進黨黨團對案。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2人，贊成者57人，反對者35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31分51秒

表決議題：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30A)
　　　　　民進黨黨團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2　　贊成人數：57　　反對人數：35　　棄權人數：0

贊成：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張其祿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反對：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棄權：

主席：請宣讀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第32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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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陳委員玉珍聲明方才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3人，贊成者37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34分01秒

表決議題：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32)
　　　　　國民黨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3　　贊成人數：37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0

贊成：

陳椒華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張其祿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反對：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棄權：

主席：請宣讀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第33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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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委員奕華聲明方才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1人，贊成者35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36分26秒

表決議題：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33)
　　　　　國民黨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1　　贊成人數：35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0

贊成：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反對：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棄權：
主席：請宣讀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第45案及民進黨黨團所提之對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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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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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第45案。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費委員鴻泰聲明方才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4人，贊成者38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38分57秒

表決議題：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45)
　　　　　國民黨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4　　贊成人數：38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0

贊成：

陳椒華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張其祿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費鴻泰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反對：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棄權：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民進黨黨團對案。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1人，贊成者55人，反對者3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40分40秒

表決議題：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45A)
　　　　　民進黨黨團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1　　贊成人數：55　　反對人數：36　　棄權人數：0

贊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陳素月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反對：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費鴻泰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鄭天財Sra Kacaw　　　謝衣鳯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棄權：
主席：請宣讀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第45-1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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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邱委員泰源聲明對剛才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5人，贊成者16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24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42分49秒

表決議題：營業部分經濟委員會保留(45-1)
　　　　　時代力量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5　　贊成人數：16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24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張其祿　　葉毓蘭　　楊瓊瓔　　陳玉珍　　廖國棟　　鄭天財Sra Kacaw　　 謝衣鳯　　

反對：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陳素月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棄權：

林為洲　　蔣萬安　　曾銘宗　　張育美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陳超明　　費鴻泰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主席：請宣讀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保留第8案及民進黨黨團對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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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黨團提案：
[image: image7.jpg]AMBAILREZRRRHE AL 2 ES KR (BILK
ERRBEFESRERG)  (BILIRXERERHELE
FEREEMWE) MRRE  THA BT
Hl o M BRI TS A 2 PRI H] o B AEAR PR IE ]
FERE A BCEN > FHFHERIARE ERFT LS
AR SEH IR RE  EEERE WA
HALREBNE IR EM I I AR SRR
}% o

REAN MW
Jrgeqe NI

KRE® T X
2R ER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第8案。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4人，贊成者4人，反對者54人，棄權者36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45分22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保留(8)
　　　　　時代力量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4　　贊成人數：4　　反對人數：54　　棄權人數：36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張其祿

反對：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陳素月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棄權：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費鴻泰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翁重鈞　　鄭天財Sra Kacaw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民進黨黨團對案。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4人，贊成者56人，反對者37人，棄權者1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46分58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保留(8A)
　　　　　民進黨黨團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4　　贊成人數：56　　反對人數：37　　棄權人數：1

贊成：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反對：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費鴻泰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棄權：

張其祿
主席：請宣讀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保留第22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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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針對第22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

請宣讀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保留第25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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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針對第25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

請宣讀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保留第38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image: image10.jpg]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人數94人，贊成者16人，反對者54人，棄權者24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50分22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保留(38)
　　　　　時代力量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4　　贊成人數：16　　反對人數：54　　棄權人數：24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張其祿　　葉毓蘭　　陳玉珍　　賴士葆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反對：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陳素月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棄權：

林為洲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孔文吉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費鴻泰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主席：請宣讀非營業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保留第44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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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對第44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

請宣讀信託基金部分財政委員會保留第2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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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採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人數93人，贊成者37人，反對者56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2時53分15秒

表決議題：信託基金部分財政委員會保留(2)
　　　　　國民黨黨團版本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3　　贊成人數：37　　反對人數：56　　棄權人數：0

贊成：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張其祿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費鴻泰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反對：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許智傑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棄權：

主席：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三讀）
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院會審議結果

一、營業部分

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原列營業總收入2兆8,247億3,190萬3千元，營業總支出2兆6,197億5,151萬5千元，稅後淨利2,049億8,038萬8千元。審議結果，減列營業總收入2,442億9,112萬1千元，減列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2,451億1,306萬9千元，增列稅前淨利8億2,194萬8千元。至於所得稅費用及盈虧撥補事項，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各單位有關之業務計畫、轉投資、重大建設、資金運用及資產負債預計等部分，應分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二、非營業部分

(一)作業基金原列業務總收入1兆8,109億1,588萬元，業務總支出1兆7,881億8,514萬5千元，本期賸餘227億3,073萬5千元。審議結果，減列業務總收入6億7,751萬3千元，改列為1兆8,102億3,836萬7千元；減列業務總支出10億6,850萬3千元，改列為1兆7,871億1,664萬2千元；增列本期賸餘3億9,099萬元，改列為231億2,172萬5千元。至於餘絀撥補事項，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各單位有關之業務計畫、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國庫增撥基金額及資金運用等部分，應分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二)債務基金原列基金來源7,790億9,261萬4千元，基金用途7,790億9,183萬7千元，本期賸餘77萬7千元。審議結果，減列基金來源16億4,696萬9千元，改列為7,774億4,564萬5千元；基金用途減列16億4,696萬9千元，改列為7,774億4,486萬8千元；本期賸餘無增減，仍列77萬7千元。至於業務計畫及資金運用等部分，應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三)特別收入基金原列基金來源2,906億5,486萬7千元，基金用途2,620億3,661萬2千元，本期賸餘286億1,825萬5千元。審議結果，減列基金來源37億4,748萬7千元，改列為2,869億0,738萬元；減列基金用途2億0,871萬1千元，改列為2,618億2,790萬1千元；減列本期賸餘35億3,877萬6千元，改列為250億7,947萬9千元。至於各單位之業務計畫及資金運用等部分，應分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四)資本計畫基金原列基金來源171億5,878萬6千元，基金用途92億2,396萬元，本期賸餘79億3,482萬6千元。審議結果，減列基金用途200萬元，增列本期賸餘200萬元，改列為79億3,682萬6千元。

三、信託基金部分

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信託基金項下，計有勞工退休基金（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新制）、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信託基金部分、保險業務發展基金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等16個基金，共編列總收入1,683億3,715萬元，總支出112億3,700萬7千元，本期賸餘1,571億0,014萬3千元。審議結果，減列總收入200萬元，減列本期賸餘200萬元，改列為1,570億9,814萬3千元。

四、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審議結果，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均暫照列，應隨同本（附屬單位預算）案審議結果調整，其中歲入歲出之調整，仍應依本院審議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之決議及預算法等規定辦理。

主席：三讀之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照審查總報告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陳亭妃等16人、委員郭國文等16人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分別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7、7、7、8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委員劉建國等22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三)本院委員楊瓊瓔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金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四)本院委員曾銘宗等22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五)本院委員蘇治芬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六)本院委員陳素月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七)本院委員黃世杰等18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八)本院委員謝衣鳯等21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請審議案。（以上六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1次會議決定：自經濟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九)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3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09420068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委員郭國文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等四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4月1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234號、109年4月1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276號、109年4月1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252號及109年4月1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339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案、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案、委員郭國文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案及委員鄭天財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7次會議（109年4月7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7次會議（109年4月7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委員郭國文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7次會議（109年4月7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及委員鄭天財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8次會議（109年4月10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9年4月15日及4月16日舉行第10屆第1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邱議瑩及召集委員廖國棟擔任主席。會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吉仲、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張學文、輔導處處長陳俊言、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副處長謝佳宜、財政部國庫署副組長張麗惠、賦稅署專門委員楊純婷、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長陳美女、勞動基金運用局組長陳忠良、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科長陳淑惠、教育部人事處專門委員陳惠娟、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專門委員王佳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陳莉惠、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專門委員周正山及法務部參事林豐文等列席提出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委員陳亭妃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當前我國軍公教人員及勞工已有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的老年給付，亦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惟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康保險欠缺老年給付，亦無職業退休金制度，農民老年生活保障尚有不足。按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為基礎，在不排擠其他族群及影響農民權益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其次，為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應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以提高農民年老後之經濟生活保障，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並促使老年農民安心退休離農，以活絡農地利用，促進農業人口年輕化、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及提升農業競爭力。是以，在既有老農津貼之基本保障基礎上，對於有意願儲蓄退休儲金之農民，政府有照顧其退休生活之義務，故乃參考勞工退休金及私校教職員工退撫等制度，建構農民退休金制度，以保障農民年老後能與其他行業一樣享有適當的生活水準，而該退休金制度即與老農津貼共同構成農民保護之政策。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四、委員郭國文說明提案要旨：
當前我國軍公教及勞工職域已分別有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的老年給付，皆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唯獨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僅有老農津貼的基本保障，欠缺職業退休金制度，致使農民老年生活保障顯有不足。依循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保領域的各項福利津貼，以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老農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既有權益的前提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藉以照顧農民退休後的生活所需。

農業為立國之本，然經查我國農業從業者平均年齡六十三點五歲，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二點二，產業人力顯有高齡化之虞。為改善我國農業人力結構、鼓勵年輕人投入農事生產，則建構更為穩健完善的退休制度，讓從業者無後顧之憂，顯然有其必要。目前單純以老農津貼作為農民老年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已不具有投入職域的誘因，基此，藉由建置農民年金制度，以職涯逐年提撥、退休領回的模式，齊平農業與其他職域退休保障條件，讓青年從業者願意回流農業場域，為我國未來農業儲備新興人力。

爰此，參考現有勞工退休金及私校教職員工退撫等制度，對於有意願自我存繳退休金之農民，於既有農保老農津貼的基本保障之上，建構農民退休制度，藉以保障農民年老後能與其他職域行業同等享有合宜的退休生活水平。農民退休制度係由農民申請設立「個人退休儲金帳戶」，農民按其意願選擇存繳金額，而政府為鼓勵農民儲蓄，提高農民投保比例，相應提撥一定額度金額，共同累積儲金及收益，備供農民未來退休之用。

五、委員鄭天財說明提案要旨：
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係國家為實現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並為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尚未增列老年給付項目前之權宜措施。當前我國軍公教人員及勞工分別有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之退伍給付、養老給付及老年給付，亦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欠缺老年給付，亦無退休金制度，農民老年生活保障尚有不足。又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老農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農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權益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

考量我國農業人口結構轉變並為因應氣候變遷，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政府應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提高農民年老後之經濟生活保障，以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並因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程度提高，間接促使老年農民安心退休離農，活絡農地利用，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及提升農業競爭力，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勞工退休金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所定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等制度，設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以供農民未來退休養老使用。老農津貼及農民退休儲金即共同構成老年農民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保障老年農民能與其他行業退休人員一樣享有適當之生活水準，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並規範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草案第三條）

（二）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草案第四條）

（三）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及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草案第五條）

（四）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草案第六條）

（五）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計算方式、提繳比率，及主管機關提繳相同金額之時點；農民每月提繳之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草案第七條）

（六）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申請程序、提繳期間、提繳比率之調整及提繳方式。（草案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七）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期間已提繳之金額，勞保局應結算後退還予農民；主管機關於該期間已提繳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或命農民返還。（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八）農民年滿六十五歲或具原住民身分農民年滿五十五歲時得請領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九）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等情形，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草案第十六條）

（十）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後死亡者，退休儲金專戶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草案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十一）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及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時效。（草案第十九條）
（十二）農民之退休儲金，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農民於金融機構開立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草案第二十條）

（十三）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草案第二十一條）

（十四）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及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草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十五）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草案第二十四條）

（十六）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立帳戶；其相關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另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基金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按年公告之。（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十七）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草案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十八）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其辦理行政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草案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

（十九）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其取得個人資料之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為之。（草案第三十一條）

（二十）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草案第三十三條）

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吉仲說明立法要旨：
（一）背景說明：
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中華民國憲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按當前我國軍公教人員及勞工分別有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之退伍給付、養老給付及老年給付，亦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欠缺老年給付，亦無退休金制度，農民老年生活保障尚有不足。又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老農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農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權益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
考量我國農業人口結構轉變並為因應氣候變遷，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政府應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提高農民年老後之經濟生活保障，以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因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程度提高，間接促使老年農民安心退休離農，活絡農地利用，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及提升農業競爭力，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勞工退休金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所定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等制度，設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以供農民未來退休養老使用。
（二）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
1.本條例草案係政府在現行老農津貼每月7,550元之基礎上，讓有意願儲蓄養老的農民，能與政府共同提繳退休儲金，使其能與其他行業同樣享有適當退休生活水準保障。未來退休生活保障水準由目前「老農津貼」提升為「老農津貼」加上「農民退休儲金」。
2.農民退休儲金是參仿「勞工退休金」制度，設立退休儲金專戶，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按月提繳至該個人專戶。農民於年滿65歲時，可依個人專戶累積的本金及收益，按月請領退休儲金。依目前老農津貼每月7,550元，每4年依消費者物價指數(約4%)調整1次；勞工每月基本工資23,800元，每年平均調升2%；基金收益3%；平均餘命20年；及農民提繳6%的條件設算：40歲提繳25年的農民，「老農津貼」加上「退休儲金」可月領1.8萬元；30歲提繳35年的農民可月領2.6萬元。
（三）政府財政負擔：
1.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政府按月共同提繳，政府主要財政負擔為按月對農民相對提繳之金額，財務責任明確，並不會衍生未來潛藏應付款項。
2.依統計108年12月底止，未滿65歲農保被保險人人數約45萬人，其中年滿50歲約為30萬人；未滿50歲約為15萬3千人。由於開辦初期無經驗數據，參考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險加保比率，預估第1年參加人數約6萬人（年滿50歲有10%參加、未滿50歲為20%）。以農民選擇6%的提繳比率，每月提繳1,428元估算，政府提繳相同金額1,428元，第1年政府負擔約10.2億元。假設參加人數逐年增加，第15年假設年滿50歲及未滿50歲參加人數均為40%，政府負擔約28億元。
3.政府相對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的支出，為法律義務性支出。依目前本會整體的預算規模約1,600億元，應尚在可接受的範圍內。為照顧農民退休生活，本會將於不排擠其他重要預算經費情形下，核實編列相關預算。
（四）農民退休儲金草案主要架構：
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1.未滿65歲且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農保被保險人，可自願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2.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中央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並儲存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個人專戶。
3.提繳金額依勞工基本工資(109年1月1日起月薪為23,800元)乘上提繳比率計算；提繳比率由農民於1%至6%內依意願決定。
4.農民依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政府依農民提繳金額，按月提繳相同金額至個人專戶。
5.農民年滿65歲時得請領個人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6.農民已領退休儲金後死亡，個人專戶賸餘金額由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五）結語：
本會推動農民四大福利制度，建構完善農民社會經濟安全網。精進農保制度，107年2月起實施農保人地脫鉤政策，讓每一位實際耕作者都可以加入農保；107年11月1日實施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使農民獲得從農的職業安全保障；推動農業保險專案立法，避免農民看天吃飯。最後，將推動農民退休金制度，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提升農民退休生活保障。
農民退休金制度，有助於鼓勵農民儲蓄養老，讓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退休儲金，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水準由「老農津貼」提升為「老農津貼」加上「農民退休儲金」，使農民年老後享有適當的生活水準保障。
經由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農民四大福利體系於焉逐步完成。完善的農民社會經濟安全網，對於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間接促使老農安心退休離農、活絡農地利用及提升我國農業競爭力將有重大助益。農民朋友的生活也將更有保障。
七、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制定之必要，應予支持，經討論後爰決議修正通過。

八、全案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經濟委員會邱召集委員議瑩補充說明。

九、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十、通過附帶決議4項：
（一）農民退休儲金乃攸關青年農民退休權益，然108年度青年農民(15-44歲)投保農保的人數有83,584人，而總青農人數則約有15萬人，投保率約僅為55.7%。經了解現階段青農寧願投勞保而不願投農保的原因，分別有：
1.農保65歲後僅有老農津貼，比起勞保、勞退要少。
2.青農多數為勞工轉職，轉入農保年資無法銜接。
3.實際耕作農民每年都需重新認證，如果要透過租賃證明讓耕作者取得證明又得「公證」，對實耕農相當不便。
基於前述理由，恐使政府建置農民退休儲金制度的美意無法使青農實際受惠，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條文通過後一個月內提出如何協助青農投保農保的相關評估報告，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議瑩　　郭國文　　翁重鈞　　邱志偉　　鍾佳濱
（二）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公布施行後，主管機關應考量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與財務永續發展，於二年內檢討按月共同提繳款項，並定期檢討之。
提案人：蘇治芬　　邱議瑩　　賴瑞隆
（三）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有關延壽年金之方案由主管機關於二年內研議提出。
提案人：楊瓊瓔　　陳亭妃　　翁重鈞　　孔文吉　　曾銘宗 

廖國棟　　邱臣遠
（四）農民退休儲金制度乃攸關原住民農民未來退休權益，然原住民農民投農保的人數仍占少數，其原因不外乎農保目前僅有老農津貼，與其他退休制度比較起來較不吸引人。因此，投保農保之原住民與實際從事農業活動之原住民人數相距甚遠，導致相關數據失真，也導致未加入農會的原住民未能享受相關扶助措施。
綜上，避免農民退休儲金制度之美意無法讓原住民農民受惠，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事項，臚列如下：
1.於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通過三個月內提出扶助原住民農民投保農保之可行性作法。
2.後續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相關法案說明會中依族群分布區增加適宜之族語宣導人員。
提案人：廖國棟　　楊瓊瓔　　孔文吉



